
第13篇　 都市交通

第1章　 臺南市交通

第1節　 交通管理執行情形
臺南市政府持續以「人本、安全交通」為前提，配合交通工程手段，導入相關先進式智慧運輸系統，達到安全之交通環境，以提供市民優質的交通服務。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工程設施應不斷進行檢討、改善與更新，以因應目前及未來科技與環境的多樣發展與可能變異。依據部頒「交通工程手冊」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各項交通設施改善，在交通安全降低肇事率及增加道路交通流暢度上，每年均能有良好成效。尤其最近幾年臺南市為增加機車安全，積極推動機慢車路權改善工程，並配合交通部於主要道路推行機慢車優先道、慢車道、機慢車停等區及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等，在「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中就有多項計畫進行主要道路進行機慢車行車路權之檢討改善，如變更車道佈設、減少汽車違規停車現象，提高機慢車輛行車安全與流暢；以往因市區道路巷道眾多，且往往有幹、支道不易分辨之情況發生，影響駕駛人行車之判斷，在無號誌路口廣設停讓標線，以明確區分路權，改善行車安全。另在停車規劃上，為求公平效率的停車管理與便捷收費環境，大力推動簡易收費措施，以節省收費管理人力及提昇停車資料查詢時效。

（一）改善公路及市區易肇事路線、路段及路口

1. 定期或不定期統計、分析檢討交通事故資料：由警察局每月提供肇事地點、時間、型態，由各分區分析檢討改善措施，統計A1、A2、A3（101年1-12月份）共計24,637件，另針對A1肇事176件交通局均會同警察局交通大隊及轄區分局現場會勘研擬改善措施，並於執行後追蹤其改善績效。
2. 易肇事路段改善績效評估：有關「第29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臺南市總計提報16處已全數改善完成（執行率100﹪），包括改善大同路2段與國民路交叉口、裕農路與富農二街交叉口、中華東路3段與崇善路交叉口、東門路二段與富德街交叉口、林森路一段與東門路二段交叉口、永康區中華路與中正南路口（臺1線330K+580）、永康區大灣路及大灣路891巷口(180線4K+400)、永康區中正北路317巷與永安路口、永康區中華路與中山南路口、永康區中正南路與中正南路349巷口、永康區大灣路及永大二段、永康區中正北路及新行街口、永康區大灣路與大仁路口、新市區台1線(322k+400)、新市區中華路126號（臺19甲線32K+380）與新化區中正路與中山路口（臺19甲線36K+000）等16處路口，增繪轉彎線，並補繪不明標線等。臺南市易肇事路段改善後，肇事次數由118次降為97次，平均肇事率約降低10.19%，受傷人數由90人降為81人，受傷人數降低10％，改善情況尚稱良好；另「轄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所辦理改善路口之前後肇事資料分析為：改善路口 7處 ,其改善前肇事件數計30件、受傷29人，而改善後101年肇事件數降為18件、受傷人數更降為9人，改善情況尚稱良好。

3. 道路彎道、Y型路口、橋樑兩旁側車道具體改善措施：
（1）柳營區台1線與柳營路一段、南外環道交岔路口五岔路口(台1線為彎道段):

①因應南外環道通車，考量路口線形及交通量，延長台1線北上左彎專用儲車空間（30M延長至70M），並增加中間車道允許左彎指向線、繪設轉彎線，移除交通島植栽。

②配合通車後交通量變化，調整交通號誌時相運作及交通號誌控制器連鎖更新。

（2）台20線35k+800以槽化分流直行及右轉車輛，並增設右轉專用時相，有效減少路口衝突點。

（3）省道（新化工務段所轄部分）Y型路口劃設20處轉彎線、彎道路段設置交通桿1,812支，螢光色護欄導引反光片200片及山區道路設置「下坡請換低速檔」告示牌9面。

（4）省道（新營工務段所轄部分）彎道路段設置交通桿268支，螢光色護欄導引反光片1,260片。

4. 其他易肇事路段改善措施：
（1）針對易肇事路段南區濱南路（設置長度4.8公里）、安南區安明路（設置長度9.5公里）及安南區安吉路（設置長度8公里）兩側設置危1標誌，共計22.3公里。

（2）針對永康區王行路、富強路之危險路段，增設太陽能LED警告標誌16面，俾利夜間加強提醒用路人注意路況小心慢行，提高行車安全性。

（3）易肇事地點永康區永大路與龍埔街交通設施及分隔島改善工程：改善中央分隔島調整增設左轉專用車道（60M），提供左轉車輛停等儲車空間，減少干擾直行車流；路口分隔島調整退縮，增加雙向左轉車輛會車空間；交通標線佈設重新規劃；更新交通號誌桿，以提昇用路人安全。

（二）規劃並公告砂石車行駛及禁行路線

1. 因應縣市合併，道路主管機關及幾合條件均不同，重新整合砂石車行駛範圍：臺南市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平區及安南區中華東路以西、中華西路以東、中華南路以北、中華北路以南、公園路中正橋以南、西門路北辰橋以南、開元路開元橋以西範圍內之道路，聯結車全日、大貨車7時至9時及17時至19時禁止通行；另31區因範圍廣大且為因應區公所、地方民意之需求，採公告允許通行時段，公告行駛範圍以各區之聯外道路為主，其公告行駛路線計: 省道計10條路線，縣道計11條路線，鄉道計16條路線，及部分市區道路、工業區等路線。

2. 玆因縣市合併前縣市交界道路系銜接存在問題，原路線與範圍亦久未檢討、調整；此外，考量科學工業園區與科技工業區之擴建、各行政區內工業區之聯外需求，以及新闢生活圈道路（如二等七號道路—台江大道之延伸興建）等因素，均使臺南市大型車輛行駛路線之管制，有重新予以整體規劃之迫切需要。爰於101年編列預算150萬元辦理「臺南市大型車輛(大貨車、砂石車、聯結車)行駛與禁行路線管制策略整體規劃」案，重新調整各行政區砂石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行駛範圍及路線，並就各都市計畫區內道路詳加檢討，訂定管理策略。本案101年7月完成發包，刻正辦理期中報告。

3. 轄內已公告之禁行路線均已設置相關禁制標誌牌。

(三)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功能與水準

配合院頒「101年度交通標誌、標線更新維護計畫」、「101年度交通號誌更新及維護計畫」、「101年度改善機車行車秩序計畫」、「101年度「路權優先安全第一」檢討設置停讓標誌標線計畫」辦理，以年度單價標方式持續實施。標線工程至100年起除了規定熱拌標線內含30%以上玻璃珠、厚度2mm外，以將標線抗滑標準納入契約中，經檢討將臺南市各行政分區重要道路繪設路面車道邊線15公分，快慢分隔線10公分。各交通設施之設置及維修：標誌共新設4,668面，維修標誌計1,535面，8,575個路面標記及反光導標，新設或更新反射鏡1,149面及減速墊43.5公尺，號誌新設82組，改善維修4,398組，101年度標線增繪704,175m，改善標線40,900m，「停」標線計318處，機慢車停等區62處，機慢車二段左轉待轉區52處，而各計畫辦理情形如下：
1. 辦理101年院頒「改善機車行車秩序規劃交通工程」計畫，係補助市區標誌標線更新與改善，提列部分經費設置，針對重要路口會勘，進行路口號誌改善、劃設機車停等區標線，除依實際需要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及機車左轉待轉區標線，共繪設機車停等及兩段式左轉相關標誌114面及標線130.4平方公尺。

2. 辦理101年院頒「路權優先安全第一」檢討設置停讓標誌標線計畫，係補助各鄉鎮公所執行標誌標線更新與改善，提列部分經費設置，針對臺南縣轄內危險及主要道路交岔路口，明確規範路權，確立用路者使用道路優先順序，共劃設停讓標線及相關標線741平方公尺。
3. 每月定期檢討分析警察局交通隊提供之肇事A1表，並研議相關標線標誌號誌等交通措施進行改善。

4. 101年度A1類事故共計176件，均會同相關單位會勘研擬改善措施，並於執行後追蹤其改善績效。有關交通工程改善部分計有：永康區建國里高速公路北上便道─裕農路往復興路上(附近)（路面邊線重新規劃）、中西區文賢路西和街口（補繪不明標線，增設「多時相號誌，依燈號行駛」牌面）、永康區復興里復興路172號前（劃禁止臨時停車紅線）、將軍區將貴里將軍國小前側門村里道路K094號路燈前（增繪路面邊線、分向限制線及輔二標誌2面）等65件，均已完成。
5. 指示標誌的整併檢討改善情形：

（1）「大型指標新設及改善工程」主要係增設號誌牌面或號誌改善交通，舊號誌桿汰換為新型桿，改善中華西路與永華路路口增設F型桿與標誌牌面掛設，引導通過安平區車輛動線，安億路與平豐路路口汰換F型號誌桿與標誌牌面掛設，引導安平區車輛動線；健康路與平豐路路口增設L型桿與標誌牌面掛設，引導安平區車輛動線；中華南路與中華西路路口汰換L+F型桿與號誌牌面掛設，引導進出市區之車輛；中華南路與金華路路口等汰換L+F型桿與號誌牌面掛設，引導進出市區之車輛；中華南路與永成路路口增設F型桿與號誌牌面掛設，引導進出市區之車輛，共計改善60處路口。

（2）「雙語標示建置及更新工程」改善東門圓環、臺南火車站前等處圖形化雙語標示及共桿；西門路一段與中華南路二段、永成路一段與明興路925巷、文成路二段與永成路2段863巷、永成路二段與永成路二段619巷口、海佃路四段與2-7台江大道等處雙語標示及共桿。

6. 為加強車流分向效果、提醒車輛駕駛人於路口減速慢行並強化標誌可辨識性，辦理101年度太陽能交通安全設施工程，設置地點包括臺南市較易發生肇事地點、彎道、橋樑、地下道及分隔島頭辦理設置太陽能LED交通標誌，共於永康區、新化區及楠西區等17區共64處新設183面太陽能LED標誌，藉以提昇用路人安全。

7. 為落實交通維持計畫，由道安會報秘書組召集工務、交通、警察、環保及勞工等單位成立道路工程聯合督導小組，針對市區道路相關工程不定期督導，在稽查過程中，若發現有違反相關規定，除由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依相關規定處罰外，並將函請主辦單位(業主)依契約規定予以扣款，使施工單位重視工安，確保道路施工的交通安全及環境衛生，維護用路人及施工人員之安全，101年共計有300件交維計畫審查通過（含提送道安會報交維計畫書113件），另有10件交維計畫書稽查。

8. 其他重要及創新工作（安南區安明路2段與本田路3段交岔路口改善工程）：安南區安明路與本田路口係通往臺南科技工業區主要路口，該路於上班尖峰安明路左轉科工區機車流量大囿於道路幾何限制，本田路待轉機車塞滿整個路口，致使往本田路車輛無法通行，爰此規劃於安明路計畫道路範圍內尚未開闢部分新建一機車左轉專用車道以有效改善該路口上班尖峰時段路口壅塞情形，本案工程改善項目包含道路拓寬、擋土牆及標誌標線等工程。

（四）提昇交通號誌功能與管理

臺南市計已有行車三色號誌化路口已達4,456處，閃光號誌亦有2,157處路口。未來將繼續針對具有線性結構之連續號誌化交叉路口，依據車輛行進速度及交叉口之間距，適當地調配各交叉口號誌之時制關係，使車隊經常能連續地通過一連串之交叉路口，達到續進之目的，使延滯減少、流量增加，而101年度交通局辦理相關交通號誌之情形如下：

1. 101年度新設交通設施工程，共計新設號誌43處，改善更新號誌125處，另101年度總計維修檢查臺南市號誌2,732處。

2. 101年針對車流特性或尖峰時段檢討修改號誌之週期、時比、時差或管制時段共計341次。

3. 101年度辦理號誌控制器汰換工程，將老舊號誌控制器汰舊換新，共計汰換文賢路段、民生路段、民族路段、永華路段、府前路段等59台號誌控制器，提升可靠度，減少故障率。
4. 「101年幹道時制重整及旅行時間資訊系統整合計畫」除了改善東區小東路、永康區復興路及大灣路等路段之號誌時制外，並進行介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之治安監視系統影像及AVI車牌辨識資料，提供交通局交控系統之應用。

5. 為提供用路人完善交通資訊服務，於市區重要交通路段及快速道路設置資訊可變標誌看板（CMS）、車輛偵測器（VD）及路況閉路電視攝影機（CCTV）等交控設備，經過多年之建置發展，其設備、功能已臻完備，已累計完成69處車輛偵測器、5處資訊可變標誌（北門路/小東路、中華東路一段12號前中央分隔島上、安明路四段/公學路七段、仁德區中山路498/500號前中央分隔島上、仁德區中正路2段1102/1106號前中央分隔島上）、26處路況監視系統、幹道號誌連鎖735處路口，提供即時交通資訊予用路人，以達到交通需求管理；並可利用車輛偵測器，蒐集各時段交通量，以利分析交通型態，瞭解幹道交通組成與趨勢變化，以作為調整時制（如綠燈時段或週期長度等）之依據。

6. 交通號誌運轉順暢與否，與市民行的權益息息相關，臺南市轄內統計有6千6百餘處交通號誌，平均一年約受理5,500件號誌故障通報案件，由接獲通報到達現場至完成修復平均時間約為90分鐘，為強化臺南市號誌運作正確率，提昇號誌維修效率，設有24小時號誌故障維修通報專線，臺南市政府交通局為讓民眾印象深刻，且方便民眾記憶，於101年度新設免付費號誌維修專線號碼，0800-295-597，0800-你叫我-我就去，該專線24小時專人接聽，方便民眾遇有交通號誌故障之情事時，能即時通報。並於各號誌桿柱張貼維修專線號碼，以便於民眾通報號誌故障訊息。

（五）改善行人及弱勢團體交通環境

1. 臺南市政府執行101年度院頒「交通號誌更新及維護計畫」及「交通標誌、標線更新及維護計畫」，配合改善行人及弱勢團體交通環境：行人號誌工程，新設11處行人倒數計時器；於交通標誌設置當心行人或注意學童等標誌計38面；101年度於交通標誌、標線更新及維護計畫標繪行人穿越道標線計3,582㎡。有助於行人及弱勢團體使用，成效良好。

2. 清除道路障礙具體執行成果: 101年度拆除廣告招牌1,995件、人行道（含騎樓地）障礙物9件。

3. 行人步道（巷道）系統

(1)101年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辦理北門路、民族路、西門圓環、赤嵌街部分路段，可打造便利行人通行的無障礙通行環境；另外102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目前正由內政部營建署研擬當中，將配合該署作業期程申請補助計畫。

(2)為使臺南市人行道能有一致性，且符合內政部頒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六章人行道、第十三章公共設施帶及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等相關規定，臺南市政府特別制定人行道設計則及施作SOP，施行2年來已修訂三次，以期使更符合實際需求並使臺南市人行道更有一致性，且符合無障礙通行。

(3)101年改善人行道5,830平方公尺，並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既有市區道路景觀及人本環境改善計劃」辦理人行道改善案件共計11件，總經費9,700萬元，其中工程案計9件，規劃設計案共2件，除辦理人行道鋪面改善外，主要在增設(改善)無障礙斜坡道及更換人行道上細目型水溝蓋，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適、無障礙的人行環境。

(4)內政部營建署為有效推動建構市區道路無障礙環境，提供用路人安全、舒適、無障礙的人行環境，特別舉辦「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臺南市政府101年度獲得全國第2名，並獲頒「101年度友善城市人行環境大獎」；另外提報「以人為本—友善城市大臺南人行環境無障礙計畫」，榮獲「101第4屆台灣健康城市獎-創新成果獎(友善空間類)」。

4. 101年度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專用汽機車停車位計327席，另自98年2月10日起於臺南市公11立體地下停車場、海安公6停車場及海安路地下停車場提供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手冊認定）「限時免費、逾時半價」之優惠方式，鼓勵身心障礙者優惠使用路外停車場。警察局101年共計出動取締106件、拖吊汽車32件。

5. 臺南市為改善學校週邊道路交通阻塞，研提「臺南市市立學校周邊交通改善計畫」，函文臺南市所屬學校，自101年5月起陸續邀集各相關單位現勘，共計現勘52所學校，針對其交通問題提出改善方案（設置學校牌面、減速設施、行穿線、劃設禁停線、實施時段性禁停策略、增設號誌等），現已改善51所學校，達成率98.1％。此外，亦於101.5.8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成大校園安全會議，並於學校周遭設置減速設施、螢光學校牌面、禁制牌面及更新號誌，並請警察局配合勸導違規取締、學校方面則加強宣導，學生志願組隊從事交通安全服務，達到校園安全之目的。

6. 大眾運輸系統交通環境改善

(1)101年度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辦理「觀光景點無縫隙旅遊服務計畫」，以88路安平線及99路台江線，行駛市區主要古蹟與觀光景點，提供平假日及寒暑假加開班次服務，目前除實施市民免費搭乘措施(外縣市民眾依市區公車票價收費)，並提供攜帶自行車搭乘之服務。101年共計載運37萬2,735人，平均每月載客數逾3萬1,061人次。其中99路觀光休閒公車延駛七股鹽山風景區，以擴大觀光景點串聯服務，推展大臺南觀光，該路線更持續與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之各項活動配合，如6月12日至7月15日「一見雙雕藝術季」加開班次服務、8月30日至12月31日配合鹽鄉濱海線接駁調整班次服務等。另有關臺南市99路季節性延駛六孔碼頭及黑鷺保護區假日營運路線起點為七股鹽山，迄點為黑面琵鷺賞鳥亭，業於101年10月1日配合賞鳥季正式上線服務，截至101年12月底止搭乘人數共計2,420人。
（2）101年度完成市區2條以上公車路線共站之站位優先汰換更新150組新式站牌，每支新式站牌可同時容納4條公車路線資訊，亦能提供明確之終點資訊，方便民眾辨識公車行駛方向。

（3）配合中央移撥公路客運路線，積極進行公車動態資訊軟硬體與車內相關設備建置，101年度計完成驗收「99年度臺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擴建案之公路客運移撥市區客運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擴充案」、「100年度臺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擴建案」、「臺南市公路客運移撥市區客運公車車內ITS設備建置案」，於系統新增稽核及監督客運業者之子系統功能、公路客運路線移撥之便民網站與電話語音系統等相關子系統新增與擴建、開發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以及裝置車機設備228台，完成後臺南市3家客運業者所屬車輛皆納入交通局監管，並可多管道提供民眾到站即時資訊查詢服務。

（4）為逐步拓展低地板公車路線服務範圍，100、101年度爭取交通部補助計畫辦理高雄客運、興南客運車輛汰舊換新，各增購2輛、3輛低地板公車，其中100年度購置2輛於101年3月起投入營運，101年度購置3輛於101年11月投入營運。101年度低地板公車共載運426,940人次，平均每天1,167人次，其中約31%乘客為年長者及身障者。

（5）為改善候車設置環境，並配合交通部101年度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獲中央同意補助建置40座候車亭（30座簡易型、10座智慧型候車亭）。其中30座簡易型候車亭因應捷運化公車系統推動幹(支)線公車路線，於永康、新化、左鎮、玉井、楠西、學甲、後壁、白河、歸仁、西港、麻豆等行政區擇適當地點設置，預計102年3月底前完成驗收。另為延續市區優質候車環境，並結合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功能，於市區擇適當地點設置10座智慧型候車亭，預計102年4月底前完成驗收。

（六）改善道路交通瓶頸路段、路口

1. 臺南市政府辦理101年度院頒方案-整頓維護交通秩序計畫，分別於佳里區南27線(與南32線交岔口至南26線交岔口)路段標線標繪、2012臺南梅嶺閃賞螢季導引指示牌共32面、夏之戀.愛吻芒果活動導引指示牌共15面、2012臺南馬沙溝音樂節導引指示牌42面、七股觀光赤嘴園導引指示牌、新營區標線標繪、2012臺南國際友好藝術節導引指示牌共150面、南28、南27及南25-1線等標線標繪。2012臺南清燙牛肉節及2012臺南關子嶺溫泉音樂節導引指示牌共72面。配合2012年春節疏運於安平地區、赤嵌樓地區等設置指引牌面，共計設置221面。配合2012臺南市跨年晚會設置導引指示牌142面。總計施作708面臨時導引指示牌及繪設2,815平方公尺之標線。

2. 「101年幹道時制重整及旅行時間資訊系統整合計畫」，本計畫進行東區小東路、永康區復興路、大灣路（復興路至永大路）等路段之號誌時制重整，搭配往年完成之時制重整路段，構築出一個完整的時制重整路網，有效舒緩北區、東區與永康區、仁德區之間往來之龐大交通量。

3. 「臺南市100年幹道時制重整及既有交控中心整合系統計畫」，業於101年2月24日驗收完竣。本計畫進行永康區台1線（中正南路-中華路口至中華路10巷之路段）、台20線（中山南路與北區開元路交界處至永大路之路段）等路段之號誌時制重整，改善後總節省時間134,412小時/年、年減少排放二氧化碳量227公噸。

4. 實施101年安平等地區例假日及元旦與春節交通疏導計畫計畫及替代道路計畫，配合各項大型活動及春節連績假期規劃交通運輸計畫，據以執行交通維持及疏導措施，減輕交通負荷。

5. 101年度春節過年期間臺南市風景區管制情形：關子嶺風景區擁入大量至大仙寺進香拜拜遊客人潮，臺南市政府於春節假期規劃各風景區交通管制路線、停車場等交通管理措施，雖縣172線虎山路段至仙草埔大仙寺車多，另規劃替代道路南96-1線，可紓解至大仙寺拜拜之車潮直接由替代道路下山，達到分散車流之效果，對縣172線車流紓解助益頗大。另七股地區除台17與縣176縣交岔口呈現車多現象，經沿線交警佈崗機動交控指揮，及搭配台17南下北上交通管制措施，大多能很快紓解車流，而其餘路段車流尚稱順暢。另上梅嶺風景區道路僅南188線，但因臺南市政府實施二層坪路段單行道管制及路邊禁止停車等交通管理措施，車流大致順暢。臺南市各觀光風景名勝地區如關子嶺風景區(包括水火同源、大仙寺、關子嶺溫泉)、七股地區(鹽山、鹽博館、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及梅嶺風景區等觀光勝地，透過規劃交通管制路線、停車場等交通管理措施，疏導用路人避開壅塞路段走替代道路，藉著分散車流，減少塞車時間。

6. 重要且有具體改善效果之工作方面，對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瓶頸方面，臺南市政府101年度就改善鐵路平交道安全部分，配合臺鐵局針對轄區內平交道，包括北區實踐路、東豐路平交道，六甲區農場路、味全牧場，官田區六甲北方、二鎮路及水廠路，善化區土虱窟、苓仔林、小新營路平交道，新市區大營村、民族路、南昌街及光華街，永康區車行、烏水橋、四維路及四叉巷等共計33處平交道，設置前方平交道監視錄影中告示牌共計53面標誌牌，以提醒用路人注意穿越平交道之安全。另於後壁區加田村、下茄苳、新港東路平交道，新營區卯舍、東山路、新營南方平交道，柳營區義士路、柳營南方、柳營北方、竹源埤平交道，官田區六甲北方平交道，善化區東勢寮路、苓仔林、小新營路、坐駕里路平交道，新市區民族路、光華街、中正路、大營村平交道，永康區四維路、四叉巷等平交道等共計繪設25處黃網線，11處近平交道線，17處設置有柵欄鐵路平交道標誌。

（七）路邊停車規劃與收費管理

1. 依據院頒方案，除辦理例行性之路邊收費停車格位管理與維護作業外，並陸續增闢收費管理路段，改善車主查詢繳費方式，加強路邊停車費催繳作業，並首先實施列管、查報嚴重欠費與車籍異常等車輛，移請警察機關拖吊保管作業，並強制車主領車前結清欠費，以期全面落實管理路邊停車秩序、積極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年度執行度為100%。

2. 以新臺幣壹萬元整為嚴重欠費車輛之公告金額，自98年5月1日起加強執行嚴重欠費及車籍異常車輛之拖吊作業；統計至101年底止，共計成功執行194件，追繳停車欠費達1,400,477元。

3. 為減少道路不當設施對於用路人之傷害，101年度共計通報273件長期佔用路邊停車格位之車輛、路障、不當或損壞之公共設施，並逐案複查、函送相關單位列管改善。

4. 結合警政署神補專案，101年度共計查獲失車8輛、偷竊車牌案74件，替民眾追回約市價160萬元之車輛財產。

5. 停車資料提供臺南市稅務局比對未稅車違規使用情形，101年度依牌照稅法第28條移送監理單位舉發入案之逃漏稅車輛計1,843件。

6. 持續檢討臺南市大眾運輸場站周邊機慢車輛停放空間規劃：(1)針對國道客運下客站（公園路兵工配件場）、臺鐵大橋車站（永康陸橋東側橋下）及臺鐵南科車站（西側廣場）周邊停車空間優先辦理停車現況檢討改善。(2)5月底完成上述場站周邊道路交通狀況之檢討現勘及改善規劃，並於9月底完成相關設施改善，10月起由警察局加強違停車輛取締，以維持停車秩序及保障人行空間。(3) 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共增設68席汽車停車格位，868席機車停車格位，20席自行車停車格位。(4)10月起至12月底針對公共運輸場站周邊道路違規停車案件共勸導12件，取締4件，冀以整頓車輛秩序，保障人行空間。

7. 臺南市路邊收費停車格位均採以時計費方式管理，路外公共停車場鄰近地區道路則以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或禁止停車標線為原則。統計101年度全市補繪設黃線46,410公尺、紅線68,800公尺。

8.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於99年10月起陸續進行臺南市路邊停車格位之全面調查與拍照建檔作業，並依據道路交通狀況、社經發展需求隨時檢討格位劃設之合理性。統計至101年底止，共計設置14,455席路邊汽車停車格位（其中11,095席為收費格位）、8,739席路邊機車停車格位，較100年底增設976席路邊汽車停車格位、150席路邊機車停車格位。101年度新增公告收費路段計有北園街路邊停車場、水景公園路外停車場及大道停六路外停車場等3處。

9. 101年度總停車收入共計約2億7,922萬元，預算達成率高達104.5%，總支出共計約1億4,417萬元，預算執行率為63.02%。年度支出/收入比為51.63%。

10.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自94年實施PDA開單系統後，停車資料建檔時間由人工開單時期之7日驟降至停車當日夜間即可完成建檔，且隔日即可供車主於停管中心網頁查詢。100年度起，倘車主遺失停車單，可於繳費期限內自行上網列印，或逕至超商查詢代繳停車費；目前已有1萬餘位車主加入停管中心會員，101年度E-mail通知車主停車資料約16萬件；車主利用網站查詢欠費超過1260萬次，線上列印繳費期限內停車補繳單約5萬件。目前計有4大超商及11家電信及金融業者可以代收、委託代繳臺南市路邊停車費。

(八) 執行違規新設道路指示標誌或廣告物取締拆除

1. 101年度配合優雅新都大臺南計畫，由院頒「101年度交通標誌、標線更新維護計畫」提列部份經費，協請各區公所配合執行臺南市違規設置之指示標誌查報及拆除計畫。該計畫分為宣導期、查報期及拆除期等三個實施期程來推動①宣導期:由101年4月16日至101年6月15日止，由交通局發布新聞稿及發文各區公所配合加強宣導，在為期2個月宣導期間，宣導由違規設置單位自行拆除私設標誌並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原則等相關規定重新申請許可。②查報期: 宣導期結束前，由交通局於101年5月31日邀請相關單位召開「臺南市違規之指示標誌查報及拆除計畫」協調會議，與各相關單位溝通查報及拆除分工情形，並於101年6月16日起，展開查報及拆除工作，由各相關單位、各區公所及交通局持續執行， 拆除經費於各桿柱維護單位年度經費配合運用。③拆除期: 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6款，『任何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六、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他類似之標識』規定，由交通局發函各桿柱之維護單位逕行拆除（如附掛在路燈-工務局，號誌燈-交通局，監視器桿-警察局，如為省、縣道路部份請公路總局處置），以淨化市容景觀。101年查報拆除之違規指示標誌總計有189件，其中86件(附掛於號誌桿)由交通局拆除，55件由區公所拆除(路燈及標誌桿件)，23件由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拆除，25件由公路總局、臺灣電力公司及中華電信等桿柱單位拆。

2. 針對違規張貼廣告物拆除取締工作，101年度共計207萬329張；取締告發件數178件，停話處分332件；其中有1件查獲張貼違規廣告行為人移送地政局，依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進行裁處。

3. 廢棄車輛搭設廣告聯合稽查小組自101年度1月1日至12月21日止，共聯合稽查28次，發現98件違規車輛（含機車），共拖吊35件（車輛6件、 機車29件）。

4. 對於違規指示牌面影響市容部份，臺南市政府動員各區公所結合以里幹事市容查報單及E化市容查報方式進行查報，每月通報交通局認定，並勸導違規牌面所有人自行拆除，如所有人不拆除則由交通局及相關桿件單位於通知後1個月內拆除。

為推動人本、安全之交通環境，101年度於易肇事路口改善加強道路安全功能與水準及建立友善行人交通環境三大部分特別加強改善，除A1肇事路口邀集相關單位至現場進行實地勘查外，並在每月召開之道安工作圈會報中，亦提出分析討論，並強化交通工程之設施，追蹤其改善績效，同時持續於彎道、Y型路口、橋樑等易肇事路口路段上增設危1、轉彎線繪設、增設太陽能LED標誌、輔二標誌等交通設施，以提昇用路安全。從A1肇事件數來看，今年度A1肇事件數從100年之200件減少至101年度之176件，減少12％；A1死亡人數從100年度205人降低至101年度之178人數，減少13.17％，成效良好；而易肇事路口、行人設施部分，加強提升號誌功能與管理、改善人行道環境、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示範計畫」以打造便利行人通行的無障礙通行環境、設置行人專用時相及增設行穿線等，藉由交通工程手段，增加行人行的安全，行人受傷比率亦隨之下降8.8％，改善情況良好。

此外為提升交通工程品質及安全，期能在專業人才培訓及學術教育界加以結合，以最少人力發揮最大效果，在有限道路空間規劃上，更保障民眾的交通安全，其他如持續加強規劃行人及弱勢團體之路權改善工程、標誌標線加強夜間反光效果、號誌連鎖規劃及交通安全設施維管等，均為未來持續加強重點，另外，如有助於提昇臺南市交通安全之創新設施補助示辦計畫，亦期待能獲得中央部會支持並予以實質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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